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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婁

理事長光銘： 

1. 現行評估作業是在不知道

混凝土強度、不知道配筋、

不進行結構分析、未經過審

查的四不條件下所得到的

評估結果，具有高度的不確

定性，不應據以判定結構耐

震等級。 

2. 建議參考校舍耐震評估的

作法，以 CDR 作為判定結構

耐 震 等 級 之 依 據 ， 以

CDR<0.5 為 最 低 等 級 ；

0.5≦CDR<0.75 作 為      

(一定等級)改善不具效益

之判定標準，較無疑義。 

3. 目前申請之案件，均為企業

及建商，顯見進行耐震詳評

會增加弱勢住戶負擔之說

法並非事實，不應以耐震詳

評會作為增加阻力之藉口。 

4. 若政策仍要維持四不條件

之評估作業，建議不用初評

即給予容積獎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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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考量本辦法附表二所訂定

基準為供都市危險及老舊

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

使用，建議附表二名稱修正

為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

結構安全耐震能力初步評

估基準及等級基準表」。 

    


